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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监管工作摆上重要位置，增强责任意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中秋、国庆节期间食品安全监管专项工作

方案，进行专项部署，明确目标任务、主要措施和责任分工等

具体内容，做到早预防、早安排、早发现、早控制、早处理，

努力化解和防范食品安全风险隐患，严防中秋、国庆节期间发

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负面舆情事件。

二、深入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根据中秋节、国庆节期间食品消费特

点和本地区食品安全风险排查情况，突出以下重点，集中开展

食品安全监督检查，及时消除食品经营安全风险隐患。

（一）重点区域。

农村，城乡结合部，学校及周边，旅游景区，高速公路服

务区，机场、车站、医院及周边，城市商业聚集区，遭受水灾

地区等。

（二）重点监管相对人。

食品生产企业，小作坊；食品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

办者、贮存服务提供者、批发企业、大中型商超，进口冷链食

品生产经营者；中央厨房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，学校食堂，连

锁餐饮企业，旅游景区餐饮经营者、农家乐、节日聚餐及宴会

供餐经营者，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，医疗、养老机构食堂；网

络食品经营者及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等。

（三）重点品种。

大米、小麦粉、食用油、进口冷链食品、月饼、糕点、肉

及肉制品、蛋及蛋制品、乳制品、散装熟食、水产品、蔬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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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果、酒类、饮料、儿童食品、保健食品、调味品等。

（四）重点检查内容。

1.是否未经许可、登记、备案擅自生产经营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或超许可、登记、备案范围加工、销售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。

2.是否采购、加工、销售来源不明、应检验检疫未检验检

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、超过保质期、国

家规定禁止加工销售的食品、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、食用农

产品。

3.是否生产经营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食品、食用农产品、

食品添加剂、保健食品。

4.食品生产经营者加工、经营过程中是否添加非食用物质

或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。

5.是否有贮存、销售温度未达到食品标签说明书标示温度

要求的冷冻冷藏食品、食用农产品。

6.食品加工和销售场所消毒、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虫设

施设备配备使用及环境卫生、从业人员卫生及健康状况、加工

销售食品安全过程控制是否达到法定要求。

7.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采购、贮存、加工及餐饮具清洗消

毒和餐厨废弃物处理等是否符合要求，熟食卤味、凉菜等冷食

类食品制售是否符合要求。

8.食品生产经营者冷藏、清洗、消毒等设施设备是否保持

清洁，能否正常运行。

9.网络经营食品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是否履行管理责任，入

网经营者是否按要求公示有关证件，线上线下是否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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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是否履行入场把关责任和

义务，是否依法查验入场销售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或产地证明或

购货凭证，是否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或产地证明或购货凭证的食

用农产品开展检验检测，是否对市场内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开展

抽样检验检测。

11.采购销售使用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是否在“豫冷

链”注册、是否将采购、贮存、运输、销售等全过程信息及时

真实全部上传“豫冷链”系统、是否采购销售使用无“三证一

码”的进口冷链食品，是否落实“人物同防”措施。

12.食品生产经营者是否严格遵守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

物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禁令。

13.餐饮服务提供者是否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

提示提醒，是否诱导、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食品浪费情况。

食品生产经营者是否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严重食品浪费

等情况。

14.月饼食品生产者是否严格落实原辅料进货查验、投料管

理、食品添加剂使用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出厂检验等各项食

品安全管理制度，是否加强原辅料风险监测、严防投料环节添

加剂使用累计超标和“两超一非”等风险，是否存在篡改生产

日期、使用回收食品或陈旧原料生产加工月饼等违法行为。

15.是否有食品安全方面的其他违法行为。

三、强化食品监督抽检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聚焦我省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食品安

全问题，突出大宗消费、高风险食品品种，聚焦涉及人民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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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体健康的安全性指标，加大对节日热销食品的抽检力度。同

时加强对以往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跟踪抽检，杜绝

同一食品安全问题反复发生。对于省局安排的中秋国庆专项抽

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，要按要求及时启动对相关生产经营单

位的核查处置工作，切实做到“产品控制、源头追溯、原因排

查、案件查处、整改落实”五个到位。

四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

要充分发挥群众投诉举报在发现、控制和消除食品安全隐

患、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支持作用，进一步畅通食品安全

投诉举报渠道和查办工作机制，及时受理、核实和处置食品安

全违法线索，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及时回应消费者关切。

要加强对投诉举报信息的跟踪督办，确保事事有落实，件件有

回音，努力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。

五、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始终保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

的高压态势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依法查处监督检查、监督抽检发

现的、投诉举报核实的食品生产经营安全违法违规问题。从严、

从快、从重打击生产经营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、超范围超限量

使用食品添加剂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来源不明、超过保质

期，假冒伪劣食品，应检疫未检疫、应检验未检验的肉及肉制

品，受洪水浸泡、霉变食品等违法行为。构成犯罪的，及时主

动移送公安机关查处。

六、加强应急处置工作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，细化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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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预案，明确食品安全应急处置的领导、部门和工作人员，

落实落细责任。要加强舆情监测，密切关注舆情动态，对涉及

本地的食品安全舆情信息要及时分析研判，第一时间做好应对

和处置工作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。要加强应急值守，一旦发生

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重大食品安全舆情，确保迅速果断处置。

要加强信息报送，严格做到第一时间上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

重大食品安全舆情核查处置情况，最大限度降低危害和负面影

响，严防事态蔓延升级，坚决杜绝瞒报、漏报、迟报，确保重

大信息及时报送，紧急情况妥善处置。

各地要及时收集、汇总工作开展情况，分别于 2021 年 9

月 24 日、10 月 15 日前将 2021 年中秋节、国庆节期间食品安

全监管工作报表（样表见附件）报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处。

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处联系人：余汉东，联系电话：

0371-65569030，邮箱：shipinscc@126.com。

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处联系人：苗健，联系电话：

0371-65569023，邮箱：hfdast@126.com。

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联系人：杜好斌，联系电话：

0371-65566737，邮箱：shipinchu@163.com

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8 月 24 日

mailto:hfdast@126.com
mailto:hfdast@126.com
mailto:shipinchu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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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2021 年中秋、国庆节期间
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统计报表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填报时间：

项 目
数 量

小计 生产 销售 餐饮

总

体

情

况

出动检查人次

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（家次）

其中： 农批市场（家次）

农贸市场（家次）

发现违法违规的问题数（个）

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（份）

责令网络食品经营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下线

入网食品经营者（家）

取缔无证生产经营（家）

监督抽检食品总数量（批次）

发现不合格食品数量（批次）

受理、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（件）

立案查处（件）

收缴罚没款（万元）

移送公安部门案件（件）

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（次）

媒体宣传报道（次）


